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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医 药 行 业 协 会

关于 2024 年南京医药行业职称初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南京医药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根据南京市职称办(宁职称办

〔2021〕103 号)文件精神，为做好 2024年南京医药行业职称初定的工作，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受理范围

在我市工作并缴纳社保或企业总部在宁的专业技术人员，可按规定程序

和条件申报初定初、中级职称。

二、初定条件

（一）基本条件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

作风端正，热爱本职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考核合格。

（二）学历和工作年限条件

1.具备大学专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历，在本专业技术岗位见习1年期

满，经考察合格,可初定员级职称。

2.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在本专业技术岗位见习1年期满，经考

察合格，可初定初级职称。

3.具备硕士学历或学位，或具备第二学士学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经考察合格，可初定初级职称；取得助理级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2

年，可申报评审中级职称。

4.具备博士学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经考察合格，可初定中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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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2021年及以前毕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所学专业和所从事专业一致

（即符合《各系列初、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初定专业目录》），也可按原政策

执行（新旧政策不可交叉使用）：

（1） 取得大学专科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可初定助理级；

（2） 取得大学本科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1年可初定助理级；

（3） 取得硕士研究生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可初定中级。

三、初定申报流程

（一）申报

申报人登录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https://www.jssrcfwypt.org.cn/）职

称专栏，在线如实填报相关申报信息，完成网上申报。填写申报基本信息、学

历学位信息、工作经历、工作总结等，并上传相关附件，完成后点击确认提交。

劳务派遣人员须提供实际工作单位的工作证明、三方协议（实际工作单位与第

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的代缴社保协议及申报人与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的合同）和

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的人力资源资质证书。总部在宁的外地企业申报人员，须

提供单位隶属关系证明材料及缴纳社保证明。

（二）审核

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做好职称申报的各项工作,对本单位的申报人员进行原

始材料审核，出具单位证明。

（三）查询

申报进度查询。申报人可在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的“个人中心”中查询申

报信息、审核进度及审核意见。

（四）证书及申报表打印

初定审核通过人员登录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在“查询服务”中选择“职

称证书在线查询”下载打印电子证书，并在申报当年度到“个人中心”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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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初定申报表，交由工作单位或档案托管单位存入个人档案。

四、其他事项

（一）关于以考代评专业。卫生技术、经济、会计、统计、审计、翻译、

出版、船舶等 8 个专业的初、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考试成

绩合格即取得相应职称，不再进行职称初定或评审。

（二）关于学历（学位）信息。系统自动获取教育部学历（学位）信息；

如新增学历学位信息时，须提供学历（学位） 信息的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

（学位）认证报告；党校、部队院校等无法提供学历（学位）认证报告的，须

提供毕业生登记表等相关证明材料。

（三）关于诚信要求。申报人员按要求签署诚信承诺书，对提交虚假材料

或未如实填报信息的申报人员，撤销其申报资格或所获专业技术资格，并记入

全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评审诚信档案库，纳入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记录

期限为 3 年。

（四）凡以往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五、申报时间

申报时间为每年1月1日至11月30日。

联系电话：83199519，83199589，83199516

南京医药行业协会

2024年5月22日


